
股票代码：

600372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

2012 - 01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一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

料于

2012

年

2

月

1

日以直接送达或发送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会议采取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表决的截止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10

日中午

12

时。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参加表

决的董事

9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并一致通过

如下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要求及相关规定，公司拟将《公司章程》中的原第二十一条内容修订为：

第二十一条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承接的、国家投资采取资本金注入方式的项目，竣工验收后形成的

国有资产转增为国有资本公积或国有股权，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独享。在依法履行审批、决策程序后，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或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指定的所属公司）可以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允许

的方式享有该等权益。

原第二十一条按照顺序变更为第二十二条，章程中以下条款以此类推。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2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000751

股票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3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2

月

10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有色）（该公司

持有本公司股份

374,888,80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77%

）通知，根据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

定书（

2011

）朝中执字第

95

号，由于徐晓光与张树海债务纠纷案，被执行人张树海未履行相关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因张树海在中冶有色享有到期债权（此债权为葫芦岛市自来水工程总公司转予张树海），辽宁省朝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冶有色持有的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

）予以冻

结， 上述司法冻结已于近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冻结期限从

2012

年

1

月

10

日至

2013

年

1

月

9

日。

截止

2012

年

2

月

10

日，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74,888,807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33.77%

。其中

20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02%

）处于质押状态；

5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05%

）处于司法冻结状态。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508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

2012-004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3

日以专

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10

日在公司三楼一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任建华先生主

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经全体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出具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拟与

FAGOR GROUP

在上海设立合资公司，公司名称为帝泽家用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暂定名，具

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合资公司专攻房地产精装修市场，产品定位为奢侈品，面对国内顶

级的精装修市场，提供全品类的顶级厨房电器，并逐渐向其他家用电器延伸。

《对外投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508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

2012-005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3

日以专

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10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5

人，实际出席监事

5

人。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并表决

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10,000

万元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合法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10,000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508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

2012-006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1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就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0

年

11

月

1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2010

】

1512

号《关于核准杭州老板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4,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发行价格为

24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6,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5,733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

90,267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了中瑞岳华【

2010

】第

290

号《验资报

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根据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公司

以下三个项目：年新增

15

万台吸油烟机技改项目，年产

100

万台厨房电器生产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三个项目共需要投资人民币

51,890

万元。扣除前述募集资金项目资金需求后，公司超募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38,377

万元。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经

2011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5,000

万元用

于设立全资子公司

--

杭州名气电器有限公司。

截至目前，超募资金已使用

5,000

万元，超募资金余额为

33,377

万元。

三、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张，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逐渐增加，为满足生产需要及业务持续增长的要求，

缓解公司流动资金需求的压力，促进公司生产经营发展，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

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有必要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以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保

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会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公司承诺

（

1

）公司在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2

）公司承诺本次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五、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已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会

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

六、公司监事会意见

2012

年

2

月

10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10,000

万元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合法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10,000

万元用于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七、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1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10,000

万元人民币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为公司生产经营以及投

资并购提供了所需流动资金。上述方案的实施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

于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的竞争力，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募集资金的使用没

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2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

3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4

、同意公司用超募资金中的

10,000

万元人民币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老板电器将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

,

并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不会

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次老板电器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本保荐机构同意老板电器使用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九、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拟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508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

2012-007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

2012

年

2

月

10

日，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老板电器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

FAGOR GROUP

（以下简称

"

法格

"

或

"

法

格集团

"

，以现金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以下简称

"

合资公司

"

）。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

资产的

20%

，属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不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对外投资也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资方的基本情况

1

、

FAGOR GROUP

（法格集团）

1943

年，法格诞生于西班牙，是一个拥有半个多世纪悠久历史的强大的工业集团，被誉为欧洲五大制

造商之一、西班牙市场的领导者。法格品牌遍及全球百万家庭。法格不仅是西班牙白色家电唯一的全球性制

造商，更以卓越的创新能力享誉世界。法格目前在西班牙、波兰、摩洛哥、法国、意大利和中国设有

16

个工

厂，生产品种齐全、款式新颖的家用电器。其分支机构遍布全世界。产品畅销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瑞

士、丹麦、波兰、葡萄牙、德国、捷克等欧洲国家，以及北美、南美、非洲、中东、亚洲

100

多个国家，

2010

年营业

收入为

14.75

亿欧元。

在中国，法格分别在上海、北京、深圳设立了三个分支机构，营销网络遍及中国

33

个城市，并于

2011

年

9

月在上海开立印象展厅，树立了良好的品牌知名度。

2

、

De Dietrich

品牌

De Dietrich

作为法格旗下的顶级品牌，于

2005

年收购而来，定位于

"

顶级家用电器

"

，拥有三百多年品

牌历史，专注于设计顶级的嵌入式电器，市场遍及法国、英国、西班牙、瑞士、葡萄牙等欧洲国家，及新加坡、

香港、印尼、韩国等亚洲国家，并正在开发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等国。

De Dietrich

，在顶级市场占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在法国顶级市场占有

12.5%

的市场份额，在香港顶级市场

占有

60%

的市场份额，在新加坡顶级市场占有

50%

的市场份额。

三、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拟设立合资公司名称：帝泽家用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

注册地址：上海

注册资金：

8,000

万元人民币（捌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销售：吸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电烤箱以及其他家用电器（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资金来源：公司拟以现金出资设立该合资公司，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四、《合资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老板电器与

FAGOR ELECTRODOMESTICOS, S.COOP

（法格集团下属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9

日签署

了《合资意向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1

、合资公司的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8,000

万元，老板电器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4,080

万元，占公司注册

资本的

51%

，法格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3,92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49%

。

2

、合资双方将根据各方就公司注册资本中所占的出资比例分享利润。

3

、合资公司产品生产由法格或其关联公司负责，销售和分销将由合资公司非独家性地负责。

4

、合资公司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由法格任命

4

名董事，包括董事长，而老板电器任命

3

名，包括副

董事长；在管理团队中，总经理和销售总监将由老板电器任命，而财务总监和市场总监将由法格任命。

5

、合资公司将于

2012

年开始营业。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显示，集团化精装修将成为今后厨房电器的主流市场之一。中国高收入阶层的不

断扩充，奢侈品厨电市场逐步形成。老板电器作为专业的厨房电器公司，秉承

"

以厨房电器为基点，坚持把企

业做强、做大、做长久

"

的战略目标。通过多年不懈的努力，

"

老板

"

品牌已在高端厨房电器市场建立一定优

势，

"

名气

"

品牌在中低端市场也有所建树。通过适时引入

"De Dietrich"

品牌来争取顶级市场的份额，符合老

板电器的战略定位。

"De Dietrich"

、

"

老板

"

、

"

名气

"

品牌定位完全不同，分别为

"

顶级厨房电器

"

、

"

高端厨房电器

"

、

"

经久耐用

厨房电器

"

。

"De Dietrich"

、

"

老板

"

、

"

名气

"

目标市场分别为顶级市场、高端市场、中低端市场，渠道人员相互

独立。三个品牌差异化的定位，渠道人员的完全独立，有利于公司全方位的开拓市场。

合资公司于

2012

年开始营业，并将纳入老板电器合并报表，有利于增加公司的营业收入。

六、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1

、法律风险

由于此次签署的仅为合资意向书，并非正式合资协议，该文件表达了合作双方的意愿，根据相关法律，

不构成，也不应被理解为有约束力的承诺，或是合作双方之间的合同或协议。正式合资协议签订前任何一方

对对方不承担任何义务。因此，在正式签署有关的协议之前，本次投资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2

、国内房地产调控的风险

合资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开拓精装修市场，与整体房地产市场有较大的关联，由于国家持续执行的房地

产调控政策影响，房地产成交量持续走低，短期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较大。但长期来看，随着城镇化率的

提高、消费升级，市场潜力依然巨大。

3

、市场竞争的风险

全球范围内的厨电顶级品牌

Gaggenau

、

Miele

、

SMEG

等，在顶级工程精装修市场起步较早，且均已进入

中国市场，有一定积累，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渠道发展不顺，会使合资公司面临

发展低于预期的风险。

4

、补充说明

由于合资双方尚未签订正式协议，今后合资双方将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作，陆续签署各相关正式协议，

并办理合资公司工商登记等各项手续。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对相关进展履行持续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合资意向书》。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0

日

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12-01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第一大股东股份继续冻结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获悉，公司实际控制人

--

长春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

"

发展总公司

"

）因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轮台支行存在借款担保合同纠

纷，为财产保全之需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6

月

8

日向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

协助执行通知书

(2009)

新立保字第

1

号

,

执行了以下事项：

冻结发展总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

长春高新超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超达投资

"

）

10,

368.4

万元股权，占超达投资现到位股本的

91.61%

。冻结期限自

2009

年

6

月

8

日至

2010

年

6

月

7

日止。本

公司已于

2009

年

7

月

18

日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公告。

2010

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述股权继续执行冻结， 冻结期限自

2010

年

6

月

7

日至

2011

年

6

月

6

日止。本公司已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公告。

201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述股权继续执行冻结，冻结期限自

2011

年

5

月

30

日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止。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公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1

年末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2009)

新立保字第

1

号，根据通知书

内容，继续对上述股权执行冻结，冻结期间为

2011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2

年

5

月

23

日。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成洗涤剂分公司土地使用权进行收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支持鹰潭市人民政府加快鹰西棚户区改造工作，

2012

年

2

月

6

日，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合成洗涤剂分公司与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在鹰潭签署了《土地收储协议》，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全票通过了《公司合成洗涤剂分公司与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签署土地收储协议的议

案》。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合成洗涤剂分公司，将位于林荫西路

14

号的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总面积

32,787.60

平方米）， 及位于该土地上的所有房屋所有权， 其他所有建筑物、 构建物及附着物等以总计人民币

23,981,

770.45

元交由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

上述交易事项没有构成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

不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

、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

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业务范围：受市政府委托，具体负责土地收购、储备、前期开发整理工作。

地址：鹰潭市站江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杨今东

经费来源：全额拨款

开办资金：人民币

300.00

万元

举办单位：鹰潭市国土资源局

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2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合成洗涤剂分公司

成立日期：

1998

年

10

月

18

日

营业场所：江西省鹰潭市林荫西路

14

号

负责人：王金厚

经营范围：日用化学产品、专用化学用品、化学试剂、助剂（不含化学危险品）

的科技开发、制造、批发、零售、咨询、服务、房屋出租。

与公司的关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合成洗涤剂分公司系公司分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该标的为：（

1

）位于林荫西路

14

号的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地块面积

32,787.6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

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2

）该土地上的所有房屋所有权；（

3

）该土地上的其他所有建筑、构筑物及附着

物。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宗土地与土地上的房屋及构建物等资产价值情况如下：（

1

）该宗土地账面价

值

770.88

万元；（

2

）该宗土地上的房屋及构建物等账面价值

813.58

万元。

根据江西省地源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赣地源〔

2011

〕（鹰估）字

081

号），按照

地价评估的基本原则和估计程序，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鹰潭市林荫西路

14

号一宗工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价格评估如下：土地使用权年限为设定用途剩余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年限

37.53

年；评估土地总面

积

32,787.60

平方米；单位面积地价：

314

元

/

平方米；总地价：

1,029.53

万元。本次估价方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GB/T 18508-2001

）和当地地产市场发育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特

点及估价目的等，本次估价采用成本逼近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根据鹰潭同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屋估价报告》（鹰同评字（

2011

）

126

号）

,

本次估价采用

公开市场价值，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及估价目的，运用成本法作为本次估价基本方法。估价对象：鹰潭市月湖

区林荫西路

14

号的生产大楼、磺化车间、理化检测楼等二十一栋房屋的房屋及其构建物等；评估结果：市场

价值共计人民币

1,368.65

万元。本次估价方法：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

GB/T50291-1999

），对房地产进行估

价。估价人员分析所掌握的资料，进行了实地勘察和调查，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及估价目的，确定运用成本法

作为本次估价基本方法。

协议双方同意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按整体收购的方式收购公司合成洗涤剂分公司位于林荫西路

14

号

的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等

,

总计人民币

23,981,770.45

元。

该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属瑕疵的情形。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合成洗涤剂分公司与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签署的《土地收储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成交总金额：人民币

23,981,770.45

元；

2

、收购补偿方式：以货币方式予以补偿；

3

、支付条件：公司合成洗涤剂分公司拆（清）除完林荫西路

14

号用地范围内所有土地上建筑物、构建物

及地上附着物，并与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办理净地移交手续后一个月内，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一次性支付收

购补偿款人民币

23,981,770.45

元。

4

、定价依据：评估价；

5

、其他：公司合成洗涤剂分公司必须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收购范围内所有机械设备拆除、运

输、安装，所有产成品、半成品、原材料等存货的搬迁，地上建筑物、构建物及附着拆（清）除、人员撤离等工作，

并将该宗土地净地移交给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

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事项。

六、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目的是支持鹰潭市人民政府加快鹰西棚户区改造工作。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公司合成洗涤

剂分公司与鹰潭市土地储备中心的交易事项预计实现归属母公司收益为

800

万元。 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只是

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相关具体数据将在公司定期报告中披露。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土地收储协议》

3

、《土地估价报告》（赣地源〔

2011

〕（鹰估）字

081

号）

4

、《房屋估价报告》（鹰同评字（

2011

）

126

号）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213

证券简称：特 尔 佳 公告编号：

2012-001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8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取得相关主管

部门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2008]172

号）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

发火

[2008]362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10

日收到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深圳市财政

委员会、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F201144200159

，

发证时间：

2011

年

10

月

31

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公司将连续三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继续享受国家关

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注）

洋浦高盛汇邦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汇邦投资”）

大宗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７％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２６

日

２

，

４６９

，

４６９ ０．２１％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９

日

３

，

８８４

，

７５０ ０．３３％

合 计

－－ －－ １０

，

５５４

，

２１９ １．０１％

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亿城股份总股本为

９０２

，

９２５

，

７７４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和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亿城股份

总股本为

１

，

１９１

，

８６２

，

０２１

股。

２

、汇邦投资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

合 计

１９

，

２１０

，

７７２ ２．１３％ １３

，

４６０

，

０００ １．１３％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

，

２１０

，

７７２ ２．１３％ １３

，

４６０

，

０００ １．１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汇邦投资本次减持期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

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承诺：

√

是

□

否

汇邦投资未以任何形式做出涉及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２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下属控股公司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中城乾盈等四家

基金对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泰禾集团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授权范

围内与中城乾盈等四家基金就增资扩股事项进一步进行洽商，同时在本次会议上还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

属孙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城乾盈（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中城坤盈（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城君盈（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中城侬盈（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统称“中城乾坤君侬基金”）四家基

金合伙企业签署担保协议，为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福建中维”）回购中城乾坤君侬基金持

有的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泰禾”）的股权这一事项提供担保，担保的最高限额为

１．８

亿

元

×

（

１＋１８％

），本议案获得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上内容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及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４

日

刊登于巨潮咨询网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福建中维、 北京泰禾与中城城乾坤君侬基金签署 《增资扩股协

议》、《股权购买协议》和《保证协议》，各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增资扩股协议》

（一）合同主体：中城乾坤君侬基金、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许

丽文

（二）主要条款

１

、各方一致同意，中城乾坤君侬基金以北京泰禾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审计后的净资产为基础，按每股

３

元的价格对北京泰禾增资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２

、增资完成后，中城乾坤君侬基金合计持有北京泰禾

３０％

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增资前后各

方出资额及股权占比为：

增资前 增资后

股权金额（万

元）

占比

股权金额（万

元）

占比

增资款合计 （万

元）

中城乾坤君侬基金

－ － 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中城乾盈（天津）股权投

资基金

－ － １

，

６３８．７５ ８．１９％ ４

，

９１６．２５

中城坤盈（天津）股权投

资基金

－ － １

，

４１８．２５ ７．０９％ ４

，

２５４．７５

中城君盈（天津）股权投

资基金

－ － １

，

７０４．００ ８．５２％ ５

，

１１２．００

中城侬盈（天津）股权投

资基金

－ － １

，

２３９．００ ６．２０％ ３

，

７１７．００

福建中维

１２

，

６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２

，

６００．００ ６３．０％ ０．００

许丽文

１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

，

４００．００ ７．０％ ０．００

合计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３

、决策及管理事宜：

（

１

）北京泰禾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５

人，中城乾坤君侬基金委派

１

人。北京泰禾不设监事会，设监

事

１

人，由福建中维委派。

（

２

）北京泰禾对外担保、股权和

／

或债权投资、对外融资、重大资产处置等重要事项作出决议须经股东会

一致通过。

二、《股权购买协议》

（一）合同主体：中城乾坤君侬基金、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黄其森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主要条款

１

、福建中维同意在中城乾坤君侬基金向北京泰禾提供人民币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股权投资款后，在投资期届

满时，由其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溢价受让中城乾坤君侬基金持有的北京泰禾

３０％

股权，中城乾坤君侬基金同

意转让。

２

、 中城乾坤君侬基金投资期为股权投资款支付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３

、中城乾坤君侬基金股权投资款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的股权投资收益按如下方式实现：福建中维或其指定的

第三方向中城乾坤君侬基金支付股权溢价转让款，股权溢价转让款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

溢价，溢价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

溢价率

＊

自股权投资款支付之日起至投资收益支付当日的实际天数

／３６５

天。 福建中维或其指定的第三

方应在投资期届满之当日向中城乾坤君侬基金一次性全额支付股权溢价转让款。

（

１

）当投资期为

１０

个月或不足

１０

个月时，溢价率为

１５％

；

（

２

）当投资期为

１０

个月（不包括第

１０

个月当天）至

１２

个月时，溢价率为

１８％

。

３

、福建中维同意将其持有北京泰禾的

５０％

股权质押给中城乾坤君侬基金，为福建中维或其指定第三

方按约溢价受让中城乾坤君侬基金持有的北京泰禾股权及投资收益、 本协议约定的违约金及中城乾坤君

侬基金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等提供质押担保。

４

、本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黄其森同意为福建中维或其指定第三方按约溢价受让中城乾坤君侬基金持

有的北京泰禾股权及投资收益、本协议约定的违约金及中城乾坤君侬基金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等，向中城

乾坤君侬基金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保证协议》

（一）合同主体：中城乾坤君侬基金、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其森

（二）主要条款

１

、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

、泰禾集团及黄其森主要担保债务：

福建中维在北京泰禾增资扩股协议及股权购买协议项下应向中城乾坤君侬基金履行的全部义务，包

括但不限于福建中维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按约溢价受让中城乾坤君侬基金持有北京泰禾的股权。

３

、担保期限：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备查文件

１．

《增资扩股协议》

２．

《股权购买协议》

３

、《保证协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６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以邮

件和专人送达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由董事长徐小敏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邵少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同意票数占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

公司独立董事吴斌先生因自身精力和时间有限， 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相应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邵少敏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时同意邵少敏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和审计委员会委员（召集人）。

邵少敏先生简历：男，

１９６４

年

７

月出生，浙江人，中共党员，汉族。理学学士（计算数学与应用软件专

业）、经济学硕士（企业管理专业）、经济学博士（经济学专业），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浙江财经学院兼职

教授、

ＭＢＡ

导师，杭州市仲裁委仲裁员。现任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广宇创投总经理。浙江阳

光照明（

６００２６１

）、申科股份（

００２６３３

）独立董事。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曾任浙江省德清县副县长，浙江省体改委证券处、浙江省证券委办公室副处

长，浙江省证管办发行上市部副主任，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原杭州特派办）上市公司监管处处长、稽查处

处长，浙商证券（原金信证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杭州平海投

资有限公司总裁等职。

邵少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邵少敏先生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

邵少敏先生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取得了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证书。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方能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普莱恩斯坏帐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同意票数占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

《关于核销普莱恩斯坏帐的公告》详见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同意票数占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６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五

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冯宗会先生主

持，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普莱恩斯坏帐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坏账的计提符合相关法规及财务制度，核销坏账损失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核销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同意本次核销坏账损失。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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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普莱恩斯坏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了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普莱恩斯的应收款坏账进行核销。

一、普莱恩斯坏账情况

公司客户普莱恩斯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向美国联邦破产法院提起破产保护申请，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５

《董事会公告》）和

１０

月（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７

《关于普莱恩斯应收款事项进展公告》）对

客户普莱恩斯的应收款坏账事项及其进展进行公告，公司也已根据相关法规及财务制度，对上述坏账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至今公司仍未收到美国联邦破产法院的最后裁定，但根据应收款已无法收回的情况，董事会

同意将普莱恩斯所欠公司应收款

３０

，

２８９

，

２９９．５０

元全额作为坏帐核销。

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度根据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本次核销坏账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及

资产状况不存在影响。公司在核销债权后，将向税务部门申报财产损失。同时对核销的债权将设置台帐进行

管理，并长期保留相关债权的追索权。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及财务制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公司本

次核销坏账，没有违反国家的有关政策，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批准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及财务制

度，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公司核销该坏账损失。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经审议认为：公司对坏账的计提符合相关法规及财务制度，核销坏账损失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

充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核销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同意本次核销坏账损失。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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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就具体

内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时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

Ａ

幢会议室

４．

召集人：第五届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６．

出席对象：

（

１

）凡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

权出席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

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股东大会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审议《关于提名邵少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

持深圳证券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明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

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陶岳铮、许宁琳

地址：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交通运输机械工业园区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３１７２００

电话：

０５７６－８３９３８２５０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３９３８８１３／８３９３８８０６

２．

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

１

。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提名邵少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注：请在选定项目下划“

√

”。

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受托人应按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１．

对临时提案

＿＿＿＿＿＿＿＿＿＿＿＿＿＿＿＿＿＿＿＿＿＿＿＿＿

投赞成票；

２．

对临时提案

＿＿＿＿＿＿＿＿＿＿＿＿＿＿＿＿＿＿＿＿＿＿＿＿＿

投反对票；

３．

对临时提案

＿＿＿＿＿＿＿＿＿＿＿＿＿＿＿＿＿＿＿＿＿＿＿＿＿

投弃权票。

如委托人对任何上述提案（包括临时提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对该等

议案投票表决：

□

是

／ □

否；

对列入股东大会审议的程序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选举监票人，审查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等，受

托人是否有权按自己的意思享有表决权：

□

是

／ □

否；

委托授权书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为止。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日 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6

2012

年

2

月

11

日 星期六


